附件3：星國「APEC簡化與原產地規則相關文件及程序之要素」倡議摘要
要素
說明
我國現況

(各單位提供)
建議後續具體行動或其他意見

(請說明建議緣由)

a.產證有效期限宜合理(Validity period)
1. 目前各協定所規範之長度不一，短則4個月(如東協與中國大陸之FTA產證效期為4-6個月)，長有達4年之久，如有合理期限，可避免廠商需反覆申請，或擔心運送途中的貨物面臨產證失效的問題。
2. 星國擬進行各國現況資料蒐集及比較分析。
目前我國FTA原產地證明書之有效期限，係依自由貿易協定之規定為1年，產證紀錄之保存期分別為2年(書面資料)及5年(電子資料)。


b.低價貨品可予免證
(Waiver of Certificate of Origin or Declaration)
1. 供應商不願為低價出口貨品提供產證之原因係不符合成本效益，海關稽核的行政負荷亦然，故若干經濟體已建立200至1,000美元免證之門檻。
2. 同上之第2點。
我國對低價貨品是否免證，係視進口國之規定及需求而異，若規定進口貨物可免附原產地證明書，縱設有門檻，仍易產生弊端。


c.儘量減少要求提供之資料量
(Minimum data requirements)

如未來採用統一格式，則目前已生效實施之自由貿易協定皆須修改；惟採用統一格式有利於我國與其他會員體接軌。


d.適度允許資料製作上瑕疵(Clarity on Treatment of Errors Made in Certificates of Origin or Declarations)

1. 釐清優惠產證申報資料錯誤之寬容處理方式：目前申請優惠產證可能因細微的錯誤而被退件，為便海關當局彈性處理，建議制訂一包含各種可能錯誤之清單範例。
2. 本項APEC關稅程序次級委員會(SCCP)已同意由星國蒐集各國措施資料進行比較分析。



e..運用電子技術，以簡化文件製作流程(Harnessing IT to Ease Documentation and Procedures)
1. 加速運用資訊科技：進出口兩地之海關電子連線後，可減少文書作業。
2. 本年7月APEC貿易部長會議通過星國另項提案，同意以開路者倡議(願者先行)方式推動與FTA夥伴國產證採廠商自行具證。
我方與韓國頃於本年8月26日正式啟用電子產證交換系統，預期可加速我國進口商及報關業者報關流程。


